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沪0105民撤2号

原告：王某1，男，195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原告：胡某1，女，196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某某律师事务所1律师。

被告：徐某1，男，195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被告：徐某2，女，194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被告：张某1，女，194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3（被告张某1之女），女，197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

市静安区。

被告：徐某4，女，197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3（被告徐某4之妹），女，197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

市静安区。

被告：徐某5，男，1972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3（被告徐某5之妹），女，197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

市静安区。

被告：徐某3，女，197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被告：徐某6，男，194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被告：徐某7，男，196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被告：徐某8，女，198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原告王某1、胡某1因被告徐某1与被告徐某9、张某1、徐某4、徐某5、徐某3、徐某6、

徐某7、徐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3）沪0105民初38670号生效民事调解书

，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24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

2025年1月3日召开庭前会议，于2025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胡某

1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被告徐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被告徐某9、被

告徐某3（被告张某1、徐某4、徐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徐某6、徐某7、徐

某8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到庭参加诉讼。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能达成一

致意见。本院于2025年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其与原告胡某1的共

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某、被告徐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被告徐某9、被告徐某

3（被告张某1、徐某4、徐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徐某6、徐某7、徐某8的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1、胡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23）沪0105民初38670号民事调

解书主文第一、二项；2.判决原告王某1依法取得被继承人徐某10名下坐落于上海市长

宁区金钟路340弄1号203室（以下简称涉案房屋）70%产权份额；3.判决原告胡某1依法

取得被继承人徐某10名下涉案房屋30%产权份额。事实和理由：涉案房屋于2016年10月

27日核准登记至徐某10名下，系徐某10生前个人财产。根据常住人口登记表，尽管徐某

10居住于上海市期间显示与徐某12为养父子关系，与吴某2为养母子关系，但是自徐某

10将户口迁至上海市天津路267号开始，没有任何档案信息表明其与徐某12、吴某2之间

存在父子和母子关系。徐某10的亲生父亲为徐某11，亲生母亲为吴某1，徐某10于

1966年下乡回村期间与徐某11、吴某1共同居住。徐某10于1979年返回上海后与徐某11信

件往来中称呼徐某11为爸爸。因此，徐某10已经与徐某12、吴某2事实上解除了收养关

系，徐某10生前未婚，未生育子女，徐某11、吴某1均早于其死亡，徐某1等人与徐某

10之间不存在法定继承关系，胡某1系徐某10的法定继承人，涉案房屋应由胡某1继承。

徐某10生前患有精神疾病，于2016年4月27日由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认定为精神残疾人

，残疾等级为1级，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员。后王某1作为法定监护人照顾徐某10，徐

某1等均没有尽到扶养责任。据此，王某1对徐某10尽到较多扶养责任，可以分得徐某

10的遗产。如果法院认定徐某1等为徐某10的法定继承人，则其在徐某10成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后未尽到扶养责任，应当少分甚至不能分得遗产。（2023）沪0105民初38670号

民事调解书第一项、第二项确定：涉案房屋由徐某2继承所有；徐某2向徐某1支付财产

折价款600,000元，向张某1、徐某4、徐某5、徐某3每人各支付150,000元。上述调解协议

损害了胡某1和王某1的法定继承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王某1和胡某1应作为该案的第三人

参加诉讼，但王某1和胡某1在2024年3月29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后才知道

上述民事调解书。王某1和胡某1未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不能归责于其本人，因此，王

某1和胡某1有权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请求法院撤销上述

民事调解书第一、二项，支持本案诉讼请求。

被告徐某1辩称，徐某10由徐某12、吴某2收养，与亲生父母脱离了关系。王某1由他人

收养，胡某1随胡某2改嫁后与他人形成继父女关系，故王某1、胡某1均无权继承徐某

10的遗产。综上，不同意王某1、胡某1的诉讼请求。

被告徐某9辩称，胡某1随胡某2改嫁，徐某10则由吴某2抚养长大，故胡某1不是徐某

10的继承人。徐某9在徐某10生前经常去看望他，后徐某10患老年痴呆，由王某1送去养

老院，王某1未扶养过徐某10。综上，不同意王某1、胡某1的诉讼请求。

被告张某1、徐某4、徐某5、徐某3辩称，徐某10与徐某12是同一个工作单位，徐某12对

徐某10很好。徐某10原来独居，后在精神病院住了不到两年时间，至2020年去世。王某

1由他人收养，胡某1随胡某2改嫁，与他人形成继父女关系，故王某1、胡某1均无权继

承徐某10的遗产。综上，不同意王某1、胡某1的诉讼请求。

被告徐某6、徐某7、徐某8辩称，放弃继承，本案由法院依法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

（2023）沪0105民初38670号民事调解书、某某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书、某某委员会

12016年3月26日出具证明、2024年4月10日出具情况说明、2024年5月10日出具情况说明



、2025年1月14日出具情况说明、2024年7月4日出具情况说明、某某局某某中心3出具证

明、某某中心1出具证明、徐某10残疾人证、某某委员会2出具证明、某某院收费票据、

陪护服务费、管理费发票、胡某2与胡某3的结婚证、胡某3户常住人口登记表、胡某4户

户籍摘抄表、徐某12户户籍摘抄表、徐某10户户籍摘抄表、户籍事项证明、徐某16户口

簿、注销户口证明、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所属人员情况登记表、职工登记表、职工基

本情况表、胡某2墓碑照片、徐某15墓碑照片、徐某10墓碑照片、吴某2墓碑照片、徐某

11墓碑照片、收条、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原告王某1、胡某1提供某某委员会12023年9月15日出具情况说明、落款为锡松的信件

，证明徐某10在返乡期间任然认定徐某11、胡某2为其父母。被告徐某1、徐某9、张某

1、徐某4、徐某5、徐某3、徐某6、徐某7、徐某8虽对上述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但另提供某某委员会12025年1月14日出具情况说明为证据，两份情况说明内容不一。

此后，原告王某1、胡某1又提供该村民委员会出具说明，称2025年1月14日情况说明中

的内容由村民邵卸奶仂描述，具体情况村民委会并不知情。据此，仅凭上述村民委员会

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徐某101966年至1979年期间在兰溪市乡间的生活情况。此外

，被告徐某1、徐某9、张某1、徐某4、徐某5、徐某3、徐某6、徐某7、徐某8对信件的

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王某1、胡某1未能提供证据对上述信件为徐某10本人书写，故本

院对该证据难以认定。

被告徐某1提供证人许某、邹某证言，证明两人与徐某12、吴某2曾为邻居，徐某10与被

告徐某1同时居住，被告徐某3从出生至1989年左右同住，徐某10与徐某12、吴某2父母

相称。因原告王某1、胡某1对上述证言不予认可，且被告徐某1、徐某9在本案审理中确

认，徐某10生前称呼徐某12大伯、称呼吴某2大妈，与证人证言不一致，故证人证言中

关于徐某10与徐某12、吴某2共同居住期间以父母相称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徐某11与胡某2（曾用名吴某1）原系夫妻关系，生育儿子徐某10、徐某14、徐某15、女

儿胡某1。后两人离婚，1971年10月，胡某2与胡某3结婚。徐某11于2008年12月5日报死

亡，胡某2于2013年10月30日报死亡，其墓碑上落款处载明“男雪松（即徐某10）、雪

忠（即徐某15）、雪生（即徐某14）、女素花”等字样。徐某15于2021年1月29日因死亡

注销户口。徐某10于2021年11月7日报死亡，徐某10的后世由王某1办理。

胡某1确认，其原名徐素花，胡某2与胡某3结婚后，其随胡某2、胡某3共同生活，更名

为胡某1。某某局某某中心32024年9月12日出具证明载明：胡某1于1999年8月10日因结婚

由浙江省兰溪市胡店村胡店迁往兰溪市兰江街道骅骝黄村胡店31号，其父胡某3，其母

胡某2。胡店村160号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户主胡某3，妻胡某2，女胡某1。

王某1确认，其原名徐某10，后由他人收养，更名为王某1。某某委员会1出具证明载明

：徐某14于1959年送到上海市由别人领养，改名为王某1。徐某10与徐某14属亲兄弟关

系。上海市海宁路898弄26号户籍摘抄表载明：户主胡某4，夫王阿宝，子王某

1，1959年7月1日浙江兰溪谷永昌公社赤溪管理区，1959年7月13日报入。

二、徐某12与吴某2系夫妻关系，生育儿子徐某1、徐某13、徐某6、徐某16、女儿徐某

9。徐某13与张某1系夫妻关系，生育儿子徐某5、女儿徐某3、徐某4。徐某7、徐某8系



徐某16之子女。1991年12月6日，徐某12报死亡。2005年11月21日，吴某2报死亡，其墓

碑上落款处载明“男徐某16、徐某6、徐某13、徐某13、女徐某9、养子徐某10”字样

，但“养子徐某10”字样位与媳妇姓名并排，并未列入儿子一列。2022年11月24日，徐

某13报死亡。2020年2月28日，徐某16于因死亡注销户口。

1960年4月23日，徐某10户籍迁入上海市安庆路510弄19号，与徐某12、吴某2等共同生活

。该户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户主徐某12，妻子吴某2，儿子徐某13、徐某1、徐某

6，女儿徐某2，侄子徐某10。徐某1、徐某9确认，徐某10生前称呼徐某12大伯，称呼吴

某2大妈；徐某3确认，其1980年至1988年左右与徐某10共同生活过，徐某10称呼徐某

12老头子，称呼吴某2妈妈。

1966年，徐某12、吴某2、徐某10等回到浙江省兰溪东溪公社郑库车大队徐家小队，户

籍迁出上海。徐某1称，在农村的时候，徐某10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和徐某11一起生活

，其他人一起生活，后徐某10才和他们一起生活。徐某16在乡下有房子，徐某11和徐某

16都让了一点房子给他们住，徐某12、吴某2、徐某9、徐某1一起住，徐某10单独生活

。徐某9称，在乡下那时候，徐某10一个人住在隔壁，房子是徐某11的，当时徐某11在

劳改，还没有回来。

1979年5月23日，徐某12、吴某2、徐某10等回到上海，户籍迁回上海市安庆路510弄19号

，又由该处迁至上海市东新民路55弄89号，户口登记表、户籍信息摘抄表均载明：户主

徐某12，妻子吴某2，子徐某1，子徐某10⋯⋯。

1979年9月3日，徐某12、吴某2、徐某10户籍由上海市东新民路55弄89号迁入上海市。户

籍摘抄载明：户主徐某12，妻子吴某2，子徐某1，子徐某10⋯⋯。此后，徐某10户籍迁

至上海市天津路267号，又于2028年6月5日前至涉案房屋，并独自居住。2016年10月27日

，徐某10成为涉案房屋的权利人。

填表日期为1980年1月19日的徐某10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所属人员情况登记表中，本

人学历及社会经历一栏载明：1959年至1966年下半年在上海市安庆路510弄19号，大伯家

哺养；变动原因：全家押送。1966年下半年至1979年上半年，浙江兰溪石龙头徐家村徐

家生产队，种田；变动原因：错案回迁。家庭人口（夫、母、妻、丈夫、子女、及供应

的非直系亲属）一栏载明：父徐某11，母吴某1，出嫁；大伯徐某12，幼小至今，一贯

由其扶养，大母吴某2。

填表日期为1980年2月12日的徐某10职工登记表中，家庭主要成员的姓名、职业和政治

态度一栏载明：大伯徐某12，大母吴某2。

三、2016年4月22日，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向徐某10发放残疾人证，载明：残疾类别

：精神；残疾等级：壹级；监护人：王某1。

某某委员会3出具证明载明：居住在金钟路340弄1号203室徐某10，因查出患精神疾病

（一级残疾）现住绿地医院。为了方便照顾其人，经兄妹协商（妹：胡某1和弟：王某

1），有王某1作为监护人全权负责照顾其人。王某1作为其监护人，不但要负责照顾徐

某10，而且要确保维护徐某10的个人财产和利益。此证明是提供监护人证明，不作其他

证明。徐某1确认，其当时在开出租车，没办法照顾徐某10，就把王某1的电话给了居委

会。居委会打电话给其，其实在走不出来。



2015年10月至2018年12月，徐某10至某某中心2出具就诊，医疗门（急）诊收费票据、某

某院收费票据由王某1保管。2015年11月至2021年9月，徐某10入住某某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经营的医院，代收陪护服务费、管理费发票由王某1保管。

2020年9月，王某1将涉案房屋出租，在收取承租人支付的租金后出具房租收条。王某

1称因徐某10病情加重，医疗费用骤增，故将上述房屋出租，租金补充治疗费用。

2024年5月9日，徐某9与案外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涉案房屋出租。

四、2023年11月13日，本院受理徐某1与徐某2、张某1、徐某4、徐某5、徐某3、徐某6、

徐某7、徐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案号为（2023）沪0105民初38670号。

该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上海市长宁区金钟

路340弄1号203室房产由徐某2继承所有，徐某2自行办理上址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二、徐某2于2024年9月30日前向徐某1支付财产折价款600,000元，于2024年9月30日向

张某2、徐某4、徐某5、徐某3每人各支付财产折价款150,000元；三、案件受理费

21,000元，因本案以调解结案，减半收取计10,500元，由徐某1自愿负担。2024年3月29日

，本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进行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徐某10与徐某12、吴某2是否形成收养关系。

我国《收养法》正式实施的时间在1992年4月1日，根据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

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规定，《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

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

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从本案需审查的收养关系是否发生的时间看

，《收养法》尚未实施，故应结合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适用当时的相关政策对收养关系

是否成立进行认定。

1984年8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

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徐某10的户籍于1960年迁入

徐某12户，登记的身份关系为“侄子”。反观王某1，其户籍于1959年迁入胡某4户，登

记的身份关系为“子”。通过上述户籍登记材料，可以认定徐某11、胡某2对于亲生子

女被他人收养后所产生的后果是清楚的，且在当时办理收养子女户籍迁移手续及登记身

份关系时并不存在不能将养子登记为“子”的障碍。故本院认定，在1960年时，徐某

11、胡某2并无将徐某14由徐某12、吴某2收养的意思表示，徐某12、吴某2也仅将徐某

10当做亲戚看待，并未确认收养徐某10。

1966年，徐某10随徐某12、吴某2等回到浙江省兰溪东溪公社郑库车大队徐家小队，至

1979年回沪，就上述期间的生活情况，王某1、胡某1与徐某1等均提供了浙江省某某委

员会1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但上述说明的内容相互矛盾，故本院结合查明事实及

当事人陈述进行认定。根据本院查明事实，胡某2于1971年才与胡某3结婚，并在婚后与

胡某3共同生活，而此时徐某10已经成年，故徐某10自1966年回乡至其成年期间，存在

与亲生母亲胡某2共同生活的可能。徐某1确认，徐某10在农村的时候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长大了单独生活，平反后再一起生活。徐某9确认，在乡下那时候，徐某10一个人住

在隔壁，房子是徐某11的，当时徐某11在劳改，还没有回来。综上，仅凭现有证据难以



认定徐某10在回乡期间与徐某12、吴某2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生活。

1979年5月，徐某12、吴某2、徐某10等人回沪，虽然此时的户籍登记信息显示户主徐某

12，妻吴某2，子徐某10，但此时徐某10早已成年。而徐某10在1980年填写的人员情况登

记表中，仍将徐某11、吴某1登记为父母，而将徐某12、吴某2登记为大伯、大母；在职

工登记表中也再次将徐某12、吴某2登记为大伯、大妈。此外，吴某2的墓碑上虽然有

“养子徐某10”的字样，且落款位置并未与亲生子女排列一处，而是与媳妇姓名排列一

处，令人存疑。同时，胡某2的墓碑上也同时有“子雪松（即徐某10）”的字样。综上

可以认定，对徐某10而言，其并未确认与徐某12、吴某2之间的收养关系成立。

徐某1虽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徐某10与徐某12、吴某2共同生活期间以父母相称，但证人

证言与徐某1、徐某9、徐某3关于徐某10对徐某12、吴某2的称呼所作陈述存在矛盾之处

，且证人证言与徐某10填写的人员情况表、职工登记表等中所涉身份关系的内容也不一

致，故难以认定徐某10与徐某12、吴某2以父子、母子关系长期生活。

综上，本院认定徐某12、吴某2与徐某10之间的收养关系不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

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

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

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

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2023）沪

0105民初38670号一案中未通知王某1、胡某1到庭参加诉讼即确定徐某10的遗产由徐某

1等人继承，实质为认定徐某10与徐某12、吴某2之间收养关系成立，与事实不符，存在

错误，故（2023）沪0105民初38670号民事调解书应予撤销。王某1、胡某1的该项诉讼请

求本院予以支持。

王某1、胡某1另要求胡某1继承涉案房屋30%产权份额，王某1取得涉案房屋70%产权份

额，属法定继承纠纷处理范围，故应另行主张，本案不予处理，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

驳回。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

百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23）沪0105民初38670号民事调解书；

二、驳回原告王某1、胡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被告徐某1、徐某2、张某1、徐某4、徐某5、徐某3、徐某6、徐

某7、徐某8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董隽

审��判��员�����������朱华芳

人民陪审员�����������周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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